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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24-25年度  答覆編號  

 開支預算  
S-CSO001 

  
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
 

(問題編號：SV008) 

 

 

總目：  (142) 政府總部：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
分目：  (000) 運作開支  

綱領：  (1) 特首政策組  

管制人員：  行政署長 (伍江美妮 ) 

局長：  行政署長  

問題：  

承答覆編號CSO002及CSO034 – 

 

(a)  請政府當局提供在「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及「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

資助計劃」下，獲資助項目的清單，包括獲資助機構名稱及項目摘要。 

(b) 政府當局如何確保上述兩項計劃下的研究項目，可在合理時間內完成，

使研究結果具適時參考價值？  

 

提問人：梁子穎議員  

答覆：  

 

(a)   自政府在 2013-14年度接手管理「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及「策略性

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後，獲資助項目的詳情 (包括撥款年度、項目

編號及名稱、首席研究員姓名、院校／智庫名稱、推行期、資助金額、

所 屬 的 研 究 議 題 及 進 展 狀 況 ) 載 列 於 特 首 政 策 組 網 頁

(www.cepu.gov.hk/tc/PRFS/List_of_Granted_Project.html ) ， 供 公 眾 參

考。此外，相關研究項目完成後，獲評審委員會評定為表現理想的研究

報 告 會 上 載 至 特 首 政 策 組 網 頁

(www.cepu.gov.hk/en/PRFS/research_report.html )。目前，已有 232份「公

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及 9份「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研究項

目的報告上載於特首政策組網頁。  

 

(b)  「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研究項目為期較短，一般為 6至12個月；「策

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則旨在支持年期較長而又符合策略議題

的公共政策研究，並藉此建立相關機構的研究能力及推動院校／智庫

就策略議題的協作。自特首政策組成立以來，我們採取了一系列優化

https://www.cepu.gov.hk/tc/PRFS/List_of_Granted_Project.html
http://www.cepu.gov.hk/en/PRFS/research_report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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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以更好配合政府的施政及政策優次，其中包括將「策略性公共政

策研究資助計劃」的研究項目年期自 2023-24年度起由以往的 3至5年擴

闊至 1至5年，以盡快可讓政府參考研究結果和政策建議。  

 

       此外，兩項資助計劃的評審工作，由具豐富經驗學者組成的評審委員

會負責，然後向政府提出建議。計劃的其中一個評審準則，是研究項目

的推行時間是否妥善規劃及切實可行，以及項目推行期是否合理。評

審過程中亦會考慮外部學者及專家，以及相關政策局或部門的意見。

有鑑於公共政策研究有助政策發展和制訂，我們一向鼓勵研究團隊在

項目進行期間可先發布部分研究結果，使研究結果具適時參考價值，

並讓研究團隊收集持分者對初步或部分研究結果的意見，以完善之後

提出的政策建議，令其更切合社會情況和需要。就年期較長的「策略性

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的獲資助項目，研究團隊會適時與政府分享

階段性的成果，供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作及時參考。  

 

 
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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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24-25年度  答覆編號  

 開支預算  
S-CSO002 

  
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
 

(問題編號：SV009) 

 

 

總目：  (94) 法律援助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3) 支援服務  

管制人員：  法律援助署署長 (莊因東 ) 

局長：  行政署長  

問題：  

承答覆編號CSO035 – 

 

在法律援助署指派及監察私人執業律師辦理的案件中，共有多少宗案件在

2023年 1至6月期間審結？  

 

提問人：林新強議員  

答覆：  

 

在 2023年截至 6月 30日的首 6個月，已完成法律程序 (即已和解或作出判決 )

的法律援助署外判案件數目為 2 326宗。  

 

 

– 完  – 


